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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市区党委（党工委）宣传部、社科联，德州学院社科联、德

州职业技术学院社科联，市直有关部门单位，各高校、市委党校

科研处，市级各社科社团： 

为做好 2022 年度德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申报工作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

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东工作的重

要指示要求，密切跟踪国内外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前沿动态，

着力推进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创新，推出一批具有

主体性、原创性和较高学术思想价值的学术成果，繁荣发展我

市社会科学事业，为建设富强活力幸福美丽新时代社会主义现

代化强市提供理论支持和智力服务。 

二、申报内容 

（一）申报学科范围 

（1）马克思主义；（2）思想政治教育；（3）哲学；（4）

逻辑学；（5）宗教学；（6）语言学；（7）中国文学；（8）

外国文学；（9）艺术学；（10）历史学；（11）考古学；（12）



经济学；（13）管理学；（14）政治学；（15）法学；（16）

社会学；（17）民族学与文化学；（18）新闻学与传播学；（19）

图书馆、情报与文献学；（20）教育学；（21）心理学；（22）

体育学；（23）统计学；（24）港澳台问题研究；（25）国际

问题研究；（26）交叉学科/综合研究 

申请人可根据学科范围，结合自身学术基础和研究专长，

开展基础理论、学术前沿和文献资料整理等研究。 

（二）研究周期 

课题研究周期一般为 1-1.5 年。 

三、申报资格 

课题申报人须为市内教学、科研和管理人员，具有良好的

政治素质和学术道德，在申报学科领域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，

能独立开展和组织研究工作。 

所有课题不得跨类兼报。每个项目只能有 1 个申报人，每

位申报人限申报 1 项，以课题组成员身份最多同时参加 2 个项

目的研究工作。课题组成员不超过 4 人,均须参加项目研究工作，

对研究工作有实际贡献。 

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、教育

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、省社科基金项目、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、

省社会科学普及应用研究项目、省金融应用重点研究项目和省

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不得申报。 

 



四、课题立项 

1、课题申报人须按要求填写《2022 年度德州市哲学社会

科学研究课题申报表》，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前，将申报表电

子版发送到市社科联办公邮箱:dzsklbgs@163.com。联系人:黄

金涵，电话:2687723 

2、市社科联将对收到的申请课题进行初审，对符合申报

条件的将组织专家评审后立项。课题一经立项，中途不得擅自

变更，如有课题负责人、课题管理单位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的变

更，经课题申报单位同意，报市社科联批准。 

3、对逾期不能完成且无正当理由、无故不执行研究计划、

擅自变更研究方向和内容者，将给予警告或撤销课题的处理。

被撤销课题的负责人下年度不得申报市社科联年度研究课题。 

五、课题结项 

1、课题成果结项要求:(1)报送成果需进行查重，重复率不

得超过 20%。(2)成果需公开发表，在报纸公开发表不少于 2000

字，在刊物公开发表不少于 4000 字，并注“2022 年度德州市哲

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”及编号；(3)课题成果应符合党和国家政

策、法律法规，思想健康，没有政治性、常识性错误，不得引

起著作权争议；(4)收入各种形式论文集的课题成果均视为未发

表成果。(5)申请结项课题题目与立项课题题目不一致，内容与

立项申请内容相差较大将不予结项。 



2、课题完成后，课题负责人填写结项申请书，报送市社

科联学会部。结项时限为 2023 年 12 月 30 日前，逾期视为放

弃。 

3、市社科联负责对课题项目的进度、质量督导和调度。 

  

附件：1.《2022 年度德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申报》 

2.2022 年度德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申报 

情况汇总表 


